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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第六届业余文艺团队大比武线上比赛的

通    知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进一步繁荣我县文化事业，坚定文化自信，展示业余文艺团队风采，打造交流学习平台，创新文化活动载体，挖掘文艺人才，促进、提升我县文艺团队的服务水平，更好满足基层群众文化艺术需求，按照省、市疫情防控工作部署，经研究决定举办第六届业余文艺团队大比武线上比赛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中共沂源县委宣传部

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局 

沂源县融媒体中心        

承办单位：沂源县文化馆

各镇（街道）文化站 

二、线上评审时间、地点
时间：2022年5月9日—12日（根据报名团队数量待定）

地点：六楼演出厅

三、活动要求 

（一）比赛报名

参加本次大比武活动的团队自行线上全程录像，将节目单及录像报送至各镇（街道）文化站，4月28日前由各镇（街道）文化站审核、把关，符合要求的团队统一报送至文化馆（原则上大镇报送2支，小镇1支，南麻街道、历山街道可酌情增加）。
（二）参赛团体须具备以下条件

1、参赛团队应在民政或工商部门注册登记，并具备下乡演出经验，无不良演出记录。

2、参赛团队其演职人员必须为本团队固定人员，不得临时性邀请外地节目或演员，不得客串演出，每人次同样的节目形式只允许登台一次。

（三）录制要求

1、首先从节目主持人介绍本团队基本情况开始录制（例如：团队名称、固定演职人员数量、具体排练活动场地、音响、服装、道具等演出设备）

2、录制视频要求声音清楚，无明显杂音，画面清晰稳定，无版权纠纷。使用手机、相机等设备摄制视频作品（横屏拍摄），格式为MP4、MOV、AVI等常见视频格式，分辨率不低于720*1280。
3、参赛演员带妆演出，时长不少于90分钟，演出节目要与上报的节目单完全一致。

4、参赛节目内容健康，积极向上，本次大比武鼓励原创作品，原创作品参赛在比赛中将酌情加分。 

四、比赛成绩评定
1、为保证本次活动的公平、公正，主办方将制订评分标准，邀请有关专业老师组成评委会，对参赛团队录像进行现场评比，按比赛成绩评出十佳优秀团队。

2、本次大赛请各镇（街道）文化站认真组织，比赛结束后将针对各文化站组织情况评选出优秀组织奖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、强化宣传、广泛发动。各镇（街道）要提高认识、高度重视，推荐优秀文艺团队参赛。

2、精心组织、注重质量。各参赛团队要积极筹备、认真对待，确保节目录制质量和效果。

    3、落实责任，确保安全。各镇（街道）要落实安全责任制，严格检查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确保活动各个环节安全顺利进行。

附：沂源县第六届业余文艺团队大比武节目单

中共沂源县委宣传部           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局 

沂源县融媒体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2年4月20日
沂源县第六届业余文艺团队大比武节目单

团队名称：

	序号
	节目形式
	节目名称
	表 演 者
	备  注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	13
	
	
	
	

	14
	
	
	
	

	15
	
	
	
	

	16
	
	
	
	


